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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12779.htm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妇幼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卫妇社发[2006]495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

卫生局： 妇女儿童占我国总人口三分之二，妇女儿童健康是

民族兴盛的基础，妇幼卫生水平的提高是社会文明进步和卫

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发展妇幼保健事业是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的重要保障。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对于提高全民族健康

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幼卫生工作，

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妇幼卫生服务的能力，强化保障措

施，使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婴儿及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主要指标持续下降。但是，妇幼卫生发

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对妇幼卫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

入不足等情况普遍存在，妇幼卫生服务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健康需求还不相适应，城乡、区域间发展存在明显差距，

妇幼卫生的公共卫生性质和机构的功能定位亟待进一步明确

。为进一步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全面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

平，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妇幼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工

作方针和工作目标 1．妇幼卫生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实

行保健与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妇



幼卫生工作方针；切实把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和城

市社区，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妇幼卫生工作协调发展；完善

服务体系，健全保障制度，为妇女儿童提供安全、有效、优

质的卫生服务。 2．妇幼卫生工作目标。继续落实《母婴保

健法》及其实施办法要求的各项任务，实现《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妇幼卫生工作目标。降低

孕产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到2010年孕产妇死亡率

降至40/10万，婴儿死亡率降至17‰；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生殖健康需求，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建立

适合流动人口的妇幼保健服务模式；逐步缩小城乡、区域等

妇幼卫生指标差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